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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放心消费单位（点）创建工作指南 教育基地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放心消费教育基地创建目标、基本要求、创建指南（包括基本要求、组织建设、制度

建设、宣传建设、服务管理、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创建工作档案管理）和监督与改进等。

本规范适用于佛山市辖区内开展放心消费教育基地的创建工作。

2 术语与定义

2.1

创建主体

放心消费教育基地所属的企业、单位或组织。

2.2

放心消费

以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从事商品经营或

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通过消费环境的建设和管理，用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

消费者安全、舒心和满意等需求的行为和过程。

2.3

放心消费单位（点）

符合一定条件且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成效明显的商业网点、商业集聚区、行业协会和其他社团、组织。

2.4

放心消费教育基地

通过考核成为放心消费创建单位（点），依托相对固定的场地开展现场展示、专题讲座宣传普及相

关消费知识或定期组织专家答疑、消费咨询等消费体验活动，达到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的组织。

3 创建目标

将消费教育、消费维权与行业企业产品或服务知识及文化等相结合，通过各种形式向消费者推广，

普及消费知识，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绿色消费，倡导责任消费理念，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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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税务、产品质量、价格、合同、广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强制

性标准，依法依规经营。

4.2 诚信守法经营，严控商品和服务质量，近三年内没有未发生有影响的商品质量和服务安全责任事

故、重大消费权益纠纷和投诉事件，无较大失信行为和不良信用记录。

4.3 创建主体在同行业内中，消费者满意度较高，品牌知名度较好。

5 创建指南

5.1 组织建设

5.1.1 建立专门的创建工作组织机构，设专人负责消费教育基地工作。

5.1.2 每年针对消费教育基地工作做费用评估，并列入创建主体的工作经费预算中。

5.1.3 内部培养讲师或者聘请讲解员或者讲师，确保师资资源。

5.1.4 规划好开展消费教育活动的固定场所和设施设备，保障其足够为公众提供参观、讲座、体验和

实践活动。

5.2 制度建设

5.2.1 建立健全教育基地管理制度。

5.2.2 建立健全各项应急管理保障制度。

5.3 宣传建设

5.3.1 在消费教育基地显著位置设置“放心消费”创建标示牌，设立创建工作宣传栏。

5.3.2 充分利用宣传载体（传单、海报、刊物、网络、微博、微信等）,广泛持久地宣传创建活动。

5.3.3 结合基地资源条件与特色，通过文字解说、图片展示、视频放映、趣味游戏、专家讲座、实物

展览等多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主动的学习氛围。

5.4 消费维权建设

5.4.1 注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建立健全消费投诉快速反应机制，妥善处理和及时化解消费纠纷，

积极参与消费维权活动，认真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5.4.2 设置消费维权渠道并向消费者公开公示，同时保障消费维权渠道的畅通。

5.4.3 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并规范化运行。

5.5 培训建设

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基地的师资开展培训工作，包括岗前培训、专业知识培训和放心消费相关培训。

5.6 服务管理

5.6.1 每年制定详细并且可行的消费教育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

5.6.2 常年对公众开放，并统计每年服务人数。

5.6.3 设专人整理和归档创建过程和实施消费教育过程中的各类工作记录、档案资料完整（包含文字、

照片、视频等多种记录形式）。

5.6.4 针对体验式消费教育，进行风险隐患分析，建立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和安全应急预案。

5.6.5 能适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及消协组织消费者参观、考察和体验的安排。

5.7 开展消费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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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创建主体有计划通过多种形式，介绍商品和服务知识，帮助消费者了解、掌握有关商品和服务

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真实信息，每年组织开展 2 次以上。

5.7.2 能有计划组织介绍商品和服务的行业特点、未来发展趋势等，引导消费者科学、安全、理性消

费，每年开展 2 次以上。

5.7.3 加强与当地社区、街道、学校、机构、企事业单位的联动，针对“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重要

时期开展与消费相关的专题教育活动。

5.7.4 有公众号或者平台的创建主体可建立消费教育专栏，定期推送消费教育相关的信息。

5.7.5 整合创建主体的各方面资源，与其他企事业单位共同开展教育活动。

5.8 创建档案管理

5.8.1 放心消费教育基地创建工作应注重档案材料归档，由专人负责收集和整理创建工作相关过程材

料和成果材料。

5.8.2 放心消费教育基地创建工作应归档的档案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申报创建放心消费教育基地的申报材料；

b) 教育基地成立创建工作组织机构、人员分工和师资力量的文件资料；

c) 教育基地放心消费活动创建方案和总结报告等；

d) 创建放心消费教育基地年度工作计划、经费预算；

e) 教育基地管理相关的制度或规范性文件；

f) 教育基地日常运营工作台帐；

g) 教育基地开展活动的活动方案、照片或视频等材料；

h) 消费维权制度和工作台账。

6 监督与改进

6.1 开展满意度调查，收集消费者的意见建议，并制定和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

6.2 积极配合创建办和评审机构组织的考核工作，接受创建办的动态管理和社会监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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